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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

国。一九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

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

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都三十

岁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二十岁的克利

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试图

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

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

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

墙下 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

兵，叫英格·亨里奇。他也绝没想到，短短

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

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

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

辩护 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

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

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

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

政府命令所为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

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

线。 

柏林法庭 终判决英格·亨里奇三年半

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

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

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

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

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

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 高的行为准则，

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 

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

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

国法也不能抵触那 高的良知

原则。” 

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

坐着被害人克利斯的母亲，她

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了儿子被

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

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

母亲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

时光能退回两年，这位疼爱孩

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

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

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

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

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

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

公平。”“……是总理命令他

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

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

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

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

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

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

已经晚了，时光不可能倒流，

他的母亲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

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

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

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

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把这个

故事告诉他们么？您愿意告诉他们

“您还有别的选择”么？ 

其实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

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

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有一

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

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把作恶

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

审判的证据…… 

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近日，西

班牙国家法庭裁定，对迫害法轮功的

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人以群

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 

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利斯

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

“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

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

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

受到惩罚！正义到来的如此迅速！而

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

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 

请告诉他（她），您还有别的选择

国际社会审判中共迫害法轮功元凶的历史性事件 
【明慧网】面对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庭就群

体灭绝及酷刑等罪行传讯江泽民、罗干等五

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国际社会正在等待六

周应诉期过后、被告面临在与西班牙缔结引

渡条约的国家被捕受审的命运时，发生了更

加令人震动的新的历史性事件——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法庭

的法官，认定江泽民和罗干因为迫害法轮功

而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发出了国际

逮捕令。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西班牙和阿根廷的

法官针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连续发出传讯和

逮捕令，所遵循的法律依据不约而同——普

遍管辖原则。也就是说，两位法官已经形成

了共识：江泽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他们所残害的不仅仅是

信仰“真、善、忍”、一心

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实

施的群体灭绝、酷刑等反人

类罪行，是对生命的极大蔑

视，是任何法律体系都绝对

不能容忍的，是任何一个国

家的法官都有权审判的。而

已经以群体灭绝、酷刑等罪

名起诉江泽民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德国、韩国、加拿大、

希腊、澳洲、瑞典、新西

兰、日本和美国等十余个国

家。 

其实，按照人性、道德

这些超越任何政治、经济等

世俗的理念，江泽民、罗干这些中

共头目迫害法轮功，其非法的本质

毫无疑问，对人类的危害也毫无疑

问。在迫害事实越来越真相大白、

在法轮功学员坚守的“真、善、

忍”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越来越广

为人们认知的时候，必然会有更多

的人们坚定的站出来，以各种各样

的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维护

“真、善、 

忍”信仰， 

迫害者也 

会在世界 

各地被诉 

诸法律。 

◇



 
 
 
 
 
 
 
 
 
 
 
 
 
 
 
 
 
 
 
 
 
 
 
 
 
 
 
 
 
 
 
 
 
 
 
 
 
 
 
 

 

《九评》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12 月 30 日已有超过 6606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丁玉华你好: 
我们本着坦诚和善念来写这封信，希望您能稳下

心来把这封信读完。  
其实，人都是为自己活着，无论你从事哪种职

业。但是无论你做了什么，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不管你的行为结果是善的还是恶的，也不管

你不想负责的理由有多么充分，那是因为有天理在审

视着这一切，谁都躲不过。 
作为一名人民的公安警察，应该除恶扬善，维护

正义。可你们却一直在被江泽民等一帮人蒙蔽和利用

着，不顾天理、国法、人情，劳民伤财的镇压善良百

姓，干出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蠢事。 
本来法轮功的传出是给中国社会一个极好的转

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希望。让恶党始料不到的是，

其愚蠢镇压反倒帮法轮功扬名世界，把一个本来默默

的修炼群体一下子推向了世界舞台，同时恶党在迫害

中耗尽自身能量，丧尽人心丢尽脸面，使自己一步步

走向崩溃解体。江泽民曾叫嚣：“我就不信共产党战

胜不了法轮功”。过去中共要打倒谁，不出三天准

倒，包括堂堂国家主席，战功赫赫的将军，可是今天

他骑虎难下了。十年了，对法轮功的大镇压，使足了

劲，用尽了招， 后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了。行恶多

端，必遭天灭！ 
再看法轮功学员，十年来冒着被非法抄家、绑

架、罚款、关押、劳教、洗脑、判刑、致残、直至活

摘器官，失学失业，家破人亡等等危险，省吃俭用，

从牙缝里省出钱做成真相资料，千辛万苦送到世人手

上，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们免被牵连，天灭中共

时不会被淘汰。这是多么感天憾地的无私无我、完全

为他的伟大胸怀，这是一个永垂青史的非暴力和平抗

争。 
有人对大法弟子和平上访和讲真相不理解，说什

么你们不是讲忍吗？但是，忍绝不是懦弱、逆来顺

受，更不是无原则的顺从迁就。人不都讲知恩图报

吗？一个人在大法中受益了，得到了身心健康，当大

法被诬陷时，却不去说句公道话，这人良心何在？再

说一个修炼的人，看到了危险，能只顾自己而不去管

他人的死活吗？我们既然是修真、善、忍的，那首先

要做到的就是说真话。面对恶党对上亿人民的迫害，

利用各种手段，向数十亿人民及全世界进行欺骗与谎

言宣传毒害时，我们如果还不去讲真话，我们与恶人

还有何区别？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将失去人

世间的一切，有的甚至包括生命，这不就是大忍之举

吗？ 
恶党几十年来用暴力制造恐惧，用谎言煽动仇

恨，用欺骗控制全民，一手高压，一手党文化毒害，

加上严厉的媒体管制和全面洗脑，堵塞了人们了解大

写给海林市公安局丁玉华的一封信
法真相的一切渠道，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自由，使众

多的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思维，认为党就是真理，唯其是

听是从，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亿万法轮功民众，其罪行

令天怒、人怒，它已是逃不过天惩了。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恶

党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

中，至少有五十五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

凶的诉讼案。直至把江泽民等迫害大法元凶绳之以法。

人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迫害正义的从来没有成功

过。这场基于栽赃和谎言的迫害，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

败。 
中国人这几十年来从小就要宣誓：时刻准备着为中

共献身。今天已有六千多万人摆脱了它的欺骗、诱惑和

收买，顺应天意，声明三退，废除了毒誓，为自己选择

了美好的未来。 
天惩在即，哪一个清醒的人会去为它当替罪羊？做

陪葬品？连恶党贪官都在悄悄的退出，因为他们比一般

人更清楚这个恶党有多险恶。 
……还是回到那句话上去：人都得为自己活着，善

待法轮功学员，为自己的生命和亲人留下美好的未来。 
过去佛教中有一句话：给修炼的人一口饭吃，是功

德无量的事。 
善待大法弟子可积无量福德。 
切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愿你能得到大法的护佑。  

 
一个祝福你的大法弟子 

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

■ 江泽民和《人民日报》文章说“法轮功是×

教”，而中国的法律对此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个人讲话

和报载不能成为法律依据。实质上，政府（特别是无神

论的政府）没有资格去认定谁是正教、谁是邪教。 

■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

定信仰自由，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东西无效。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利用×教破

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

施？中共说不出来。 

■ 法律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思想。二零零一年前

后，中共媒体为了打压法轮功大谈日本和法国如何“通

过立法打击邪教”，这完全是误导。其实那些国家的这

些教派至今还是合法存在，法律针对的是这些教派个体

暴力行为，而不是他们的信仰。 

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中共这么邪恶

持久的镇压，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无任何暴力和对他

人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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